
2026年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评价工作有关事项

[bookmark: _Toc9785]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以下简称《评价办法》）、《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指引》（国科火字〔2022〕67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的规定，制定2026年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有关事项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组织与实施
各市根据现有职能划分确认市级工作主管部门并组成评价工作机构，未进行相关职能调整的市由市科技局作为本市评价工作机构，已进行职能调整的由调整后单位作为本市评价工作机构。各市评价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各县（区）及高新区开展本地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作为省级主管部门负责对各市评价工作机构进行指导与管理。
二、参评条件
（一）地方所属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居民企业；
（二）职工总数不超过500人、年销售收入不超过2亿元、资产总额不超过2亿元；
（三）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禁止、限制和淘汰类范围；
（四）企业在上一会计年度及当年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严重环境违法、严重弄虚作假和科研严重失信行为，且在上一会计年度及当年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五）企业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所得分值不低于60分，且科技人员指标得分不得为0分；
（六）符合以上1-4项条件的企业，若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一项，可直接确认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
1.企业拥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2.企业近五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科技奖励，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在前三名；
3.企业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
4.企业近五年内主导制定过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三、时间安排
按照国家要求，2026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将于6月1日-8月31日开放，期间企业可填报信息，受理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1日。
各市评价工作机构对所属区域内企业填报资料和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审核与实地核查，在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前完成当月参评企业信息的审核与提交，并在次月第一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前报送推荐报告等相关书面文件。本年度最后一批企业参评提交截止日期为8月31日，各市评价机构审查提交截止日期为9月10日。
四、评价工作流程
（一）企业参评方式及要求
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按照自愿原则，登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https://zjtx.miit.gov.cn/）“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以下简称评价系统）注册并填报企业相关信息，上传加盖企业公章的相关佐证材料，并保证所填内容和提交资料准确、真实、合法、有效，不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申报。如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本年度评价资格，且三年不得参与评价。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有效期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二）对参评企业材料进行全面审核
各市评价工作机构在评价过程中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按照国家及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政策开展工作，负责对企业提交的相关材料真实性进行形式审查、组织评价。
（三）对部分企业进行实地核查
本年度参评企业如符合以下情况，各市评价机构应在公示前组织开展实地核查，填写《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现场核查情况表和汇总表》（附件1），并做好核查材料留存：
1.职工总数为5人及以下的企业；
2.知识产权数量为0的企业；
3.年度研发费用总额低于10万元的企业；
4.近三年曾有过严重违法失信、撤销入库编号等情况的企业；
5.首次参评的企业。
一旦发现现场核查结果与填报信息不符、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或不符合评价要求等情况的企业，一律不予推荐上报。
（四）材料上报
各市评价工作机构汇总推荐企业后，将《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现场核查情况表和汇总表》（附件1）、《关于X市（区）2026年第一批推荐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意见的报告》（附件2）与相关附件各一式二份，统一报送至省工信厅。
对于信息完整且符合条件的企业，由省工信厅汇总通过企业名单，按批次生成公示文件，在平台公示10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企业，纳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以下简称信息库）并在平台公告。
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按省工信厅的委托，具体受理各市评价工作机构提交的书面文件。
（五）组织开展入库企业集中抽查工作
由省级主管部门组织各市评价工作机构开展年底集中随机抽查，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对全年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申请材料核验，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撤销编号。
（六）做好年度评价工作总结
各市评价工作机构应及时总结本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包括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实地核查工作情况、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情况、地方出台相关政策及落实情况、主要经验和做法、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因素。
五、有关工作要求
（一）严把审核评价入口。一是各市级主管部门要完善审核评价流程，坚持“优质”标准，树牢质量意识，坚决摒弃“唯数量论”。二是要重点审核企业科技人员占比、研发人员占比等指标，是否与企业科技属性相匹配；企业所填知识产权的数量、类别是否与国家知识产权数据库中信息一致；企业申报主导产业与实际主导产品是否一致，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是否与主导产品相关。三是在审核评价工作中，要加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重点筛查和关注财务指标波动大、数据材料存在逻辑矛盾的企业，坚决防范申报材料包装造假问题，坚决防止经营异常、违法违规企业进入。四是要严把企业科技属性，严禁将单纯从事商贸流通、简单组装加工、无自主研发活动的企业包装入库。同时，要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政策解读，引导企业自主申报，防范不良中介机构违规参与申报工作。
（二）深化企业风险核查。一是各市级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市场监督、税务、社保、知识产权等部门的数据比对，加大实地核验和数据分析挖掘力度。对入库前需实地核查的企业，要做到走访核查全覆盖，现场核实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以及申报资料真实性、数据一致性等情况，并做好核查材料留存。二是要做好公示企业的风险核查，对评价系统反馈的风险企业及时进行复核，剔除不符合入库条件的企业。三是要做实集中随机抽查，企业抽查比例不低于5%，重点核验指标异常、数据矛盾、突增突减等情况，必要时开展现场核查。四是要加强对入库企业的运行监测，对评价系统反馈的发生重大变化或再次发现存在风险情况的企业进行复核，及时将不符合条件、弄虚作假的企业清理出去。
（三）强化工作督办机制。各市级主管部门应主动向社会公开监督方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及时核实处理拟入库企业公示异议、投诉和举报信息。我厅将组织有关机构加强监测分析，针对评价工作中风险异议企业数量较多、通过评价企业质量较低的地区，开展实地监督指导，改进提高评价工作质量。
上述通知未尽事宜，以《评价办法》、《工作指引》为准。
六、联系方式
1.各市、沈抚示范区科技局咨询联系方式
沈阳市科学技术局	        024-22721314
大连市科学技术局         0411-39989876
鞍山市科学技术局	        0412-5681260
抚顺市科学技术局       	024-57500331
本溪市科学技术局	        024-47261730
丹东市科学技术局	        0415-2122172
锦州市科学技术局	        0416-2910987
营口市科学技术局	        0417-2833149
阜新市科学技术局	        0418-6696006
辽阳市科学技术局	        0419-2154930
铁岭市科学技术局	        024-72681312
朝阳市科学技术局	        0421-2629431
盘锦市科学技术局	        0427-2812772
葫芦岛市科学技术局	     0429-3114773
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       024-67980115
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局	
2.省级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研究院 024-23447403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024-86844089

附件：1.《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现场核查情况表和汇总表》
2.《关于推荐报送X市（区）2026年第X批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报告》 

附件1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现场核查情况表
	企业名称
	（盖章）

	所属地区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企业地址
	
	与注册地是否一致
	□是

	
	
	
	□否
	情况说明：

	现场核查内容

	1
	基本情况
	企业运营情况是否正常

	2
	人员情况
	申报信息中科技人员岗位、人数情况及职工总数情况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3
	经营情况
	申报信息中上一年度销售收入、资产总额是否一致

	4
	生产情况
	企业在上一会计年度及当年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严重环境违法、严重弄虚作假和科研严重失信行为，且在上一会计年度及当年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被核查单位     
	已向核查人提供了本次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的全部相关文件，未经任何修改或删节，所有文件的内容（包括口头回答）均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
企业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现场核查意见
	核查通过□             核查不通过□

现场核查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注：现场核查人员需2人以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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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现场核查情况汇总表（2026年度第X批）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地区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企业地址
	
企业地址与注册地是否
一致
	企业运营情况是否正常
	申报信息中科技人员名单、岗位及职工总数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申报信息中上一年度销售收入、资产总额是否一致
	申报信息中生产情况是否正常

	
	
	
	
	
	
	如选“否”，请说明相关情况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组织推荐单位信用承诺：
    按照要求，我们组织相关人员对以上企业认真进行了现场核查，现承诺如下：
    1.现场核查情况与企业申报材料一致，未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或不符合申报要求等情况；
    2.在现场核查过程中，严格遵守了有关规定，无审查不严等失信行为。
填报人：            
组织推荐单位（盖章）：




附件2

关于推荐报送X市（区）2026年第X批
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报告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根据《关于印发<2026年辽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部署和要求，经企业自主评价、我市（区）评价工作机构审查、组织评价等环节，现推荐X公司等X家企业参与辽宁省2026年第X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评价工作，请予支持。

附件：1.《X市（区）推荐意见书》
2.《X市（区）2026年第X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推荐表》


X市科学技术局（公章）     
2026年X月X日   


X市（区）推荐意见书

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指引》（国科火字〔2022〕67号）及我省2026年度评价工作相关要求，我市（区）高度重视、认真组织，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对本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核。现将推荐意见报告如下：
一、本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总体情况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三、现场核查情况
四、推荐意见
五、责任声明
我市已对推荐企业填报材料认真核对，并严格按照要求履行审核职责，承诺所推荐企业材料真实、合规，无弄虚作假行为，并愿意承担相应推荐责任。
     

推荐单位：（盖章）
X市（区）2026年第X批科技型中小企业
推荐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2
	
	

	3
	
	

	··
	
	

	
	
	


备注：
1.确保推荐表与申报材料中企业名称完全一致；
2.名称中有括号的，应使用英文半角括号“()”。
3.同时将此文档发送至邮箱：kzx20252025@163.com，文件名称为“X市（区）2026年第X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推荐表.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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